
洛阳市出台森林防火责任追究办法
为进一步落实森林防火责任制，保护森林资源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防火条例》、《河南省森林防火责任追究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洛阳实际，12月7日洛阳市委、市政府正式印发出台了《洛阳市森林防火责任追究暂行办法》。
该办法对县（市）区人民政府和乡镇人民政府在森林防火工作中的责任作了明确规定。办法指出，县（市）区人民政府和乡（镇）人民政府在宣传和贯彻执行森林防火法律法规及上级森林防火工作精神、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建设、防火经费、防火队伍、防火宣传、野外火源管理、落实防火责任、开展森林火灾隐患排查及火灾报告等方面负有主要责任。如发生森林火灾，除扣缴所在县（市）区政府1-5万元的财政资金外，按照火灾发生情况对有关责任人实施通报批评、诫勉谈话、停职检查、免职、撤职等处罚方式。除在火灾发生后实行责任追究外，办法还把关口前移，对预防措施不力的也启动问责机制，出现以下几种情况也要对县（市）区和乡镇人民政府的相关责任人进行通报批评或诫勉谈话：一是未按规定建立森林防火机构和森林消防队伍的；二是未按规定执行24小时森林防火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值班人员擅自脱岗、漏岗造成通讯不畅的；三是森林消防物资储备不足贻误扑火时机的；四是未开展森林火灾隐患排查，或排查不到位、整改不彻底，造成森林火灾的。五是迟报、瞒报、漏报森林火灾的。办法还明确要求各县（市）区要把责任追究下延至国有林场、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林区内的旅游景区、风景名胜区、宗教活动场所、企事业单位及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在启动问责机制的同时，办法还规定了奖励条款，明确指出，对在一个防火期内未发生森林火灾的视其情况对有关县（市）区奖励2—10万元。
该办法对于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进一步明确森林防火责任，加强森林防火工作，保护森林资源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必将推动洛阳森林防火工作再上新台阶。
该办法按照省委常委、市委书记毛万春批示精神，在洛阳日报进行了全文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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